




標售

編號
土地標示

面積

(㎡)

合計

面積

(㎡)

使用

分區

標售

底價

(元)

保證金

(元)
備註

新竹市東光段

360地號
74.00

住商

混合區

新竹市東光段

363地號
939.00

住商

混合區

新竹市東光段

363-1地號
286.00

第一種

商業區

2
新竹市成德段

460地號
44.04 44.04

第一種

住宅區
3,523,200 352,320

一、本案標的容積率約

為210%*(1+30%)=273%，

尚未辦理捐地。

二、依93年8月「擬定新

竹科技特定區計畫」所

載捐地比例:住商混合區

為25%，第一種商業區為

15%。

三、詳細「容積計算方

式」及「捐地比例」請

自行參閱附件，惟仍以

新竹市政府實際發布實

施之書面計畫書、圖為

準。

四、新竹市政府112年6

月16日府都發字第

1120094853號函供參。

新 竹 縣 政 府 標 售 縣 有 土 地 清 冊

1 1299.00 300,000,153 30,000,015

1



本案容積調派計算說明 
本案參酌內政部 98 年 6 月 10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80805096 號

函、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新竹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

條件，針對 93 年 8 月 9 日發布實施之「擬定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」

案內由工業區變更為公園用地之東明段 406-1 地號新竹縣土地，透過

容積調派方式將該送出基地之容積全數移入新竹市東光段 360 地號

等 3 筆土地作為容積調派接受基地。茲說明本計畫容積調派構想與原

則如下： 

一、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

本案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為部分東明段 406-1 地號土地，該

筆地號土地面積為 0.3914 公頃，送出基地面積如以民國 103 年

公告土地現值計算約為 714 ㎡，惟後續仍應依捐贈當期之公告

土地現值為準，其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。 

二、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

本計畫於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範圍內指定 1 處接

受基地，計有東光段 360、363、363-1 等 3 筆土地，面積為 0.1343

公頃，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住商混合區註 1面積約 0.1050 公頃及第

一種商業區註 2面積約 0.0293 公頃，容積率均為 210%。 

三、容積調派送出及移入容積計算方式 

(一)本案容積調派送出及移入容積係參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

施辦法及新竹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等規定，

其土地公告現值以 103 年為計算依據。 

(二)經檢視「新竹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」，本案符

合第 8 條第 2 項規定(略)：「接受基地面臨 15M(含)以上之

計畫道路，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

分之三十為原則。」，故容積移入上限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

三十。經參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公式計算，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：住商混合區係指原屬乙種工業區，於「擬定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」案調整為住商混合區，

其捐地比例 25%，惟如未完成開發許可程序，其容許使用項目仍應依原使用分區規定辦理，

且原乙種工業區使用者，不得適用「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」第 18 條第 2 項第 3、4

款之規定。 

註 2：第一種商業區係指原屬住宅區，於「擬定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」案調整為第一種商業區，

其捐地比例 15%，惟如未完成開發許可程序，其容許使用項目仍應依原使用分區規定辦理。 



案容積調派接收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計算如下： 

 

 

(三)送出基地使用之土地面積約為 714 ㎡，計算如下： 

 

(四)經參酌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公告現值比值後，本案容積

調派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約 846 ㎡，換算所需送出基

地之土地面積約 714 ㎡，惟後續仍應依捐贈當期之公告土

地現值為準，其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。 

 

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 ＝ 接受基地 
使用面積 

＝ 1,343㎡ 

＝ 846.09㎡ 

接受基地 
基準容積率 

210% 

≒ 846㎡ 

× 

× 

× 接受基地 
容積移入上限 

× 30% 

送出基地使用 
之土地面積 

＝ 接受基地 
可移入容積 

× 

接受基地 
平均公告現值 

送出基地 
平均公告現值 

÷ 接受基地
容積率 

＝846㎡ × 
56,700元/㎡ 

32,000元/㎡ 
210% 

＝713.81㎡ 

÷ 

≒714㎡ 



新竹市政府　函

 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46號
承辦人：鄭琬蓉
電話：(03)5248921
電子信箱：02626@ems.hccg.gov.tw

 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都發字第11200948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「新竹市東光段360、363及363-1地號等3筆
縣有土地事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調整回饋比例改以代金計
算基礎疑義」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府112年5月30日府財產字第1123410377號函。
二、旨揭3筆縣有土地位於「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通

盤檢討(配合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周邊開發)主要計畫(第
一階段)」範圍內。

三、依據該主要計畫書開發方式，一般開發區以捐贈可建築土
地為原則。但捐贈之可建築土地，如經「新竹市都市設計
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同意者，得改以代金繳
納。

四、代金係為基地面積(㎡)×回饋代金比例(%)×市價(元/㎡)。
五、本案市價為旨案地號完成開發許可程序，調整為住商混合

區、第一種商業區使用，可申請建照建築之市場價格，與
其潛在可得容積獎勵、容積調派、容積移轉等容積增加機
制尚無涉，合予敘明。

 
正本：新竹縣政府
副本：本府都市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、都市設計與開發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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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